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经营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所经营管理制度的范围包括：本部办公场所的使用及费用管理、专职律师、二级合伙人、发票涉及的税收和管理费提留，对外拓展有关业务的支出管理，经营禁止事项的说明等。

第二章  本部办公场所的使用及费用管理

第二条  江苏厦第二十三层整层系本所一级合伙人共同按份共有的物业专供本所办公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第三条  合伙人会议可以根据有关因素确定分配给各二级合伙人、专职律师办公室、卡位的费用标准。各办公位置场所的费用一经确定，应相对保持稳定不变。

第四条  对确有专业所长及业务能力愿加入本所的，在最初一至二年，可以经一级合伙人会议全体同意给予办公场所等费用方面的优惠。

第五条  专职、二级合伙人应缴纳的办公场所的使用费用包括租金、空调水电费、管理费等,应按月缴纳。超过三个月不缴费用的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可以收回其办公场所。

第六条  本所应为各二级合伙人、各专职律师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除经批准，各二级合伙人、各专职律师晚上一般不得自行携带办公设备、家具进驻本所办公场所，以保持本所办公场所的统一性、协调性的布局。

第三章  专职律师的费用管理

第七条  专职律师每年领取注册手续时须缴纳      元管理费。此项费用包括使用本所提供的卡座办公台，不包括注册费、律师工会行政部门注册时要求其他费用。

第八条  租用专用办公室的专职律师，每年缴纳管理费     元，办公室租金等费用另计。

第九条  专职律师执行律师业务应由相应合伙人予以业务指导和管理。

第十条  专职律师的管理费应列专户管理，其支配使用由合伙人会议决定。

第四章  二级合伙人费用管理

第十一条  二级合伙人年度缴纳本所公共分摊费用      元，除此之外，其所实际租用的办公场所的大小，根据合伙人会议确定的租金标准实际缴纳场地租金。

第十二条  二级合伙人的纳税方式与一级合伙人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三条  对二级合伙人的入伙费、管理费以及租金实行专户管理，其支配使用由合伙人会议决定。

第五章  对兼职律师的经费管理

第十四条  对不占用本所办公场所、有正式职业、偶尔以所里名义兼做些律师工作的专职律师，主要是指大型企业集团的首席法律顾问等人员。

第十五条  对兼职律师实行特殊政策，免收管理费，但注册费用自理，收入应在交纳各项税费后按一定比例提成。

第六章  对外业务联络、拓展费用管理及相应业务服务分成的规定

第十六条  从2002年起，每年合伙人会议应决定一个拓展的业务领域，列出相应的经费数额，指定专人管理、使用，对使用情况及效果年终向合伙人会议汇报。

第十七条  对用上述经费拓展的业务，不论是初次的业务还是连续性的业务，包括连带的业务，原则上收入归本所所有。

第十八条  上述业务的经办人员应本着诚实、勤勉、尽责的原则从事，不得向所里隐瞒业务及私下收取费用。

第七章  解释与执行

本制度的解释在合伙人会议。

本制度从二00一年八月十五日起实行。

